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梁惠涓  

訴訟代理人  陳健通  

被 上訴 人  陳玉蓓  

訴訟代理人  陳俊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0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0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拾肆萬貳仟伍佰元本息，及

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

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在售屋網站上看見上訴人出售其所有門牌

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8樓房屋暨坐落土地應有部分

（下合稱系爭房地）之銷售廣告，遂委託仲介即訴外人蔡裕

翔居間斡旋，嗣接獲通知而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0時至上訴

人所委託之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加盟店進行簽約。上訴人雖未

於簽約時親自到場，但係由上訴人委託之仲介即訴外人黃俊

碩開啟手機視訊功能，經地政士蕭聿津及黃俊碩向上訴人確

認同意買賣內容為總價金新臺幣（下同）1,800萬元後，由

原審共同被告曹昌裕以上訴人之代理人身分於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上簽名而完成締約。伊已將簽約款180萬

元存入履約保證專戶內，詎上訴人於簽約日未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

定，伊再於110年10月12日寄發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

函催告上訴人應於5日內履行，詎上訴人迄未交付，依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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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上訴人每日應賠償按買賣總價款千

分之零點5計算之違約金9千元，而自簽約翌日即110年4月28

日起算至111年1月24日止，違約金總額累積已達2,448,000

元，爰一部求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

本院，茲不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全家移居○○多年，乃委請曹昌裕所經營之

「好管家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好管家公司）幫忙

尋找願以1,8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之買家，嗣曹昌裕向伊表

示已與被上訴人約定於110年4月27日談談看，故當日伊係以

手機視訊方式了解彼此想法，由於被上訴人所提價金不符伊

之期待（伊希望實拿1,800萬元），加上斯時新冠疫情嚴

重，何時能回臺灣處理交付權狀等過戶資料之時程難以掌

握，為免陷入違約風險，伊當場即向被上訴人表示不願出

售，則系爭契約根本未成立。蕭聿津與黃俊碩之證詞相互矛

盾，且黃俊碩擅自於伊簽署之授權書上修改授權日期，渠等

均明知簽約時伊無法交付所有權狀，為追求業績，在未告知

伊未交付所有權狀須自簽約當天開始計罰之情況下，竟讓伊

負擔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之責任，足認伊對於系

爭契約內容並未達成一致，自不應成立。系爭契約第13條第

4項約定伊應將所有權狀交付地政士，性質上屬要物性，伊

既然未曾交付所有權狀，則欠缺要物性而契約不成立。蕭聿

津於簽約時未提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

反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系爭契約應不成立。又曹昌裕未獲

伊授予民法第534條第1款之出售不動產特別代理權，伊亦未

出具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授權書予曹昌裕，且曹昌裕未經伊之

同意，擅自於110年4月21日簽訂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均對

伊不生效力，應由曹昌裕依民法第110條規定自行對被上訴

人負責。如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伊之母親於110年9月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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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又因新冠疫情嚴峻，臺灣遲至111年10月13日始穩健開

放邊境，故伊於簽約後不方便立即返回臺灣履約，應自110

年11月15日開始起算違約責任方屬合理，違約金顯屬過高，

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

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依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立契約書人之買方簽章欄書寫

「陳玉蓓」及蓋有陳玉蓓用印，賣方簽章欄書寫「梁惠涓曹

昌裕代」及蓋有曹昌裕用印，簽約日期欄記載110年4月27

日；其中第4條第1項約定買賣總價金為1,800萬元，被上訴

人應於本契約簽訂之同時給付簽約款180萬元，另於稅捐機

關核發稅單後3日內給付完稅款180萬元，系爭房地交付日為

110年11月30日，被上訴人應付清尾款或清償貸款；被上訴

人已依買賣案件流程表所載日期分3次將共180萬元之簽約款

存入履約保證專戶，有系爭契約、買賣案件流程表、本票、

簡訊通知等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7至86、87、89、97

頁）。

　㈡系爭房地迄今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有登記謄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㈢承辦地政士蕭聿津迄未收到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

　㈣上訴人於本案發生期間迄今均居住於○○○○○○○，○○

○之時區於110年4月間因應夏令時間而較臺北之時區慢15小

時，有○○○時間、2021○○夏令時間資料在卷可稽（見原

審卷二第271至275頁）。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蔡裕翔仲介費25萬元（見本院卷第180、209

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辯稱系爭契約並未成立、曹昌裕係無權代理伊簽約，

伊毋須依系爭契約計罰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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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成立；買賣者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

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

文。是以，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故價金及標

的物，自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苟當事人對此二者意思表示

一致，買賣契約即為成立。經查，兩造係於110年4月27日簽

立系爭契約，業已約明買賣標的物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則

約定為1,80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親自簽名、上訴人則委由

曹昌裕代理簽名於其上（見原審卷二第77至84頁），可徵兩

造斯時確有就標的物、價金等買賣契約重要之點予以明確約

定而達成意思一致，自堪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

　⒉上訴人雖辯稱伊希望扣除仲介費及稅捐後實拿1,800萬元，

兩造就價金數額並未合致，伊已當場以視訊方式表明拒絕出

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蕭聿津於原審證稱：110年4月27日簽約當

時有和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伊當時有確認視訊的人是不是

上訴人本人，是不是有房子要賣、地址為何，相關文件要等

上訴人回國才能找到，沒有給代理人曹昌裕，所以確認上訴

人何時可以回國；因為屋主人在國外才會簽約當日是110年4

月27日，卻把交屋日訂在110年11月30日（見原審卷二第214

至215頁）；伊印象中有提到成交價也就是買賣總價額為1,8

00萬元，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反對，也沒有印象上訴人有表示

不願以1,800萬元價格出售，至於實拿價金、稅負，伊沒有

印象有提到；伊當時視訊有跟上訴人本人確認買賣價金，且

簽約時也有向曹昌裕、黃俊碩確認代理權是否真實等語（見

原審卷二第216至217頁）。

　⑵證人即賣方仲介黃俊碩於原審證稱：簽約當時有和上訴人進

行電話視訊，是由代書蕭聿津把合約書順一遍念給她聽，過

程中問上訴人有無錯誤，當時上訴人表示同意以總價款1,80

0萬元價格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26至227頁）；並

有簽約當時之照片乙張可佐（見原審卷二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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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曹昌裕於原審陳稱：上訴人乃伊表姊，簽約當時上訴人在○

○，伊沒有報酬代理上訴人賣房子，伊只幫忙到簽約那天為

止，剩下是他們自己用視訊談的，在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店談

了3個多小時後簽約，後來上訴人自己反悔不賣，才會變成

今天這樣子，伊也是受害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4頁）。

　⑷參以上訴人所提LINE群組對話紀錄之截圖，其於○○○時間

2021年4月26日下午8時起至9時55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

月27日上午11時起至11時55分止）確實進行多次群組通話、

視訊通話（見原審卷二第178至180頁），與上開證人之證述

及曹昌裕之陳述互核相符，堪認簽約當時在場人士確實有與

上訴人進行視訊通話之事實無訛。至於梁惠涓辯稱證人蕭聿

津係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上10時9分（即臺灣時間

110年4月27日下午1時9分）始以自己名義加入上開對話群

組，並據此否認有於視訊中見到證人蕭聿津云云（見原審卷

二第257至258頁），然證人蕭聿津證稱：伊有點忘記是用誰

的手機視訊，當時賣方經紀人黃俊碩說有授權書，賣方代理

人曹昌裕也說屋主要賣房子，為求慎重伊還是請賣方提供讓

伊與屋主本人通話，是跨海電話視訊，伊跟上訴人對話確認

簽約內容細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4頁），可見證人蕭聿

津於簽約當時係以他人手機之視訊功能與上訴人進行電話視

訊，此與其後續以自己名義加入群組以便利聯繫付款、過戶

及交屋等事宜無關，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⑸綜上可知，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當時確有於視訊中同

意以買賣總價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已與被上訴人就系

爭房地買賣事宜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則曹昌裕據此代理上訴

人簽署系爭契約，自難認係悖於上訴人之意思所為，故上訴

人辯稱伊已於視訊當下明確表示因價金不符期待而不願出售

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非能信採。

　⒊上訴人復辯稱曹昌裕最初係以伊代理人身分委託永慶房仲以

1,89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43至245頁），嗣

伊簽署授權好管家公司以1,850萬元（含4％服務費）出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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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地之授權書（見原審卷二第241頁）；而「委託事項變

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見原審卷二第187頁）記載

總價金1,800萬元、屋主實拿1,770萬元，乃曹昌裕自行與仲

介黃俊碩簽立，伊並不知情亦不同意，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

云云，經查：

　⑴上訴人起初之委賣價固為1,890萬元或1,850萬元（含4％服

務費），惟此並非不可變更，自應以上訴人實際簽約之意思

為準。參諸證人黃俊碩於原審證稱：伊在簽約當天上午9點

獨自在無人見聞之下有跟上訴人通過電話，上訴人同意系爭

變更書所載條件，通完電話不久，買賣雙方、地政士到齊

後，伊就以系爭變更書的條件簽署系爭契約成功，買賣雙方

合意簽訂的契約總價金1,800萬元，此為買賣雙方外部關

係，至於屋主實拿費用及仲介費用的分配，此內部關係則以

系爭變更書為依據（見原審卷二第224頁）；系爭契約所載

總價金1,800萬元有經過上訴人同意，是在簽約當天稍早約9

點半到10點左右，這是伊跟屋主獨自對話，別無他人見聞

（見原審卷二第226頁）；伊在簽約當日上午9點多曾與屋主

獨自通話時有說明房地合一稅，由於屋主買受持有期間要超

過110年10月17日才逾5年，方能使稅金從35％減為20％，故

伊協調雙方將交屋日拉到契約所載的110年11月左右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31頁）。而上訴人自○○○時間2021年4月

26日下午6時起至7時02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

9時至10時02分止）確與黃俊碩進行多次群組通話（見原審

卷二第173至176頁），核與上開證人黃俊碩所證其於簽約日

之9時至10時間，獨自與上訴人通話說明稅務問題，並確認

上訴人同意以買賣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等情相符，足認證

人黃俊碩前揭所證當可為採。

　⑵證人黃俊碩復結稱：伊於○○○時間2021年4月27日上午8時

28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晚間11時28分）傳送檔名

「竹城宮崎合約書」之文件（見原審卷二第180頁），即為

系爭契約，內容與最終簽約版本相同；伊傳送「竹城宮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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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檔案後，向上訴人解釋稅負問題（按：對話中黃俊碩

以總價金1,800萬元分別計算房地合一舊制、新制，賣方所

應繳納不同之稅務比例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181至184

頁），有獲得上訴人同意，解釋完上開稅負問題後上訴人沒

有表示反悔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8至229頁）。可知經黃俊

碩傳送系爭契約並以1,800萬元解釋上訴人應負擔之稅額

後，確實未見上訴人有何反對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

地之情事，益徵證人黃俊碩之證述確屬真實，則上訴人辯稱

其出售條件為實拿1,800萬元，其並未同意系爭變更書之買

賣條件云云，礙難採認。

　⒋上訴人再辯稱：出售系爭房地屬於民法第534條第1款需授與

特別代理權之事項，且必須具備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

方屬有效之授權，曹昌裕在未能獲得特別代理權之前提下仍

自行與被上訴人簽約，應自負其責云云，經查：

　⑴按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雖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然不動

產之出賣仍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4條第1款定有明文。

而依民法第531條規定，前揭特別之授權，包括處理權之授

與，及代理權之授與。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特別

授權之委託書「應載明委託事項及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

物權利之坐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觀諸被上訴人所

提授權書（下稱系爭授權書），其中授權人為上訴人，代理

人為曹昌裕，除已載明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權利之坐

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外，「授權事項」並記載「⒈出

售不動產時，就買賣事實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事宜。⒉代理

人就本買賣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⒌授權期間

至110年12月30日」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已合於

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之要件，且曹昌裕代理上訴人簽署

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行為，亦與系爭授權書所授權之事項相

符，堪認上訴人已有委任授權曹昌裕得進行民法第534條第1

款之系爭房地出賣行為。

　⑵又證人黃俊碩於原審結稱：直至簽約前，伊有跟上訴人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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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確認她是否以1,800萬元出售，含服務費30萬元，上訴人

表示同意，伊有額外補了永慶授權書（即系爭授權書），內

容是上訴人授權給曹昌裕（見原審卷二第222頁）；系爭授

權書是上訴人出具的最終版本（見原審卷二第224頁）。參

以上訴人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間7時23分（即臺灣

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10時23分）表示「曹先生到了嗎？我

先生現在正在傳授權書給您」、「3分鐘」、「已經送過去

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7頁），可見上訴人於簽約前夕

確實傳送系爭授權書予黃俊碩，其上既明載「代理人就本買

賣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之字樣，堪認系爭授權

書業經上訴人同意而有授予特別代理權予曹昌裕於系爭契約

上簽章甚明。

　⑶至於上訴人辯稱系爭授權書遭黃俊碩擅自修改，不得以之作

為伊有授權曹昌裕簽約之憑據云云。經查，上訴人不爭執系

爭授權書上「梁惠涓」乃伊所親簽（見本院卷第181頁），

且證人黃俊碩證稱：伊把系爭授權書電子檔傳給上訴人，她

回傳的是伊手上這份有部分空白的，空白部分在簽約時填

寫，並修改授權日期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3頁）；而證人

黃俊碩提出由上訴人填寫之授權書（下稱原授權書，見原審

卷二第251頁），相較於系爭授權書而言，僅有「原授權書

之授權期間至110年9月30日、系爭授權書之授權期間至110

年12月30日」、「原授權書未填載作成日期、系爭授權書填

載作成日期110年4月27日」、「原授權書未填載曹昌裕生日

及身分證字號、系爭授權書已填載曹昌裕生日及身分證字

號」等3處不同，揆諸系爭契約之簽約日為110年4月27日，

與上開3處之修改內容均無關連，不影響上訴人於簽約當日

確實有特別委任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約之認定，是上訴人此部

分所辯，並非可採。

　⑷另就上訴人辯稱必須具備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方屬

有效之授權乙節，觀諸證人蕭聿津於原審證稱：若所有權人

在過戶前能回到臺灣提供過戶文件，經地政機關確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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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簽約當時視訊中上訴

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證明，因為要讓她回

國，所以我們才把交屋日延後到這麼久之後，因為當時疫

情，回國時間要再安排。通常百分之80的案件都是在簽約後

1個半月至兩個月內完成移轉登記後再交屋，所以本案是因

為上開特殊情況才會把交屋日拉在這麼久之後等語（見原審

卷二第219至220頁）；而上訴人所提花蓮地政事務所登記課

資料，關於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簽證，用途乃「授權

國內親友辦理『買賣登記』」（見原審卷二第145頁），核

與證人蕭聿津之證述內容並無矛盾；再者，證人黃俊碩曾傳

送「簽約提醒：…權狀及印章如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

訴人）回來再補」，上訴人則表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

在○○只有台灣的身分證！你可以把授權書在傳到我的郵箱

地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1頁），益徵證人蕭聿津之證

述真實可信。復觀諸系爭授權書之「授權事項」，並未授權

曹昌裕辦理系爭房地「過戶登記」事宜，而僅授權其「簽訂

不動產書面契約」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是本件於

110年4月27日簽署系爭契約時，上訴人僅授權曹昌裕簽署系

爭契約，並未併同授權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

人自毋庸出具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無礙於曹昌裕

乃有權代理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之認定，上訴人上開所辯亦

非可採。

　⑸準此，上訴人確有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署系爭契約，故其辯稱

曹昌裕乃無權代理而應依民法110條規定自負契約責任云

云，非為可採。

　⒌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契約屬要物性質，且蕭聿津於簽約時未提

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反地政士法第17

條規定，又伊已有告知權狀需返臺尋找後始能交付之情，若

伊知悉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任，伊必不同

意簽約，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經查：

　⑴所謂要物契約，乃以物之交付為該契約之成立要件，即指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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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成立以特定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其目的在於使當事人對

於契約成立更為謹慎，是契約約定之標的物未交付以前，契

約不成立。而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係約定：「乙方（指上

訴人）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

地政士，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辦竣登記後，甲方（指被上

訴人）未履行本契約全部義務，不得領回權利書狀」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83頁），旨在要求上訴人應交付權狀以俾完

成其身為出賣人應負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核無

以權狀之交付為系爭契約成立要件之意，是系爭契約並非要

物性質，權狀是否交付與系爭契約是否成立無關，上訴人所

辯，並非有據。

　⑵又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

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地政

士法第17條定有明文。查證人蕭聿津固證稱：永慶的特約很

難取得，伊其他代書都是用複代理人的方式掛在主代書林怡

名下，伊當時跟林怡是同一事務所，他是主代書，伊簽約當

天沒有出具林怡地政士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等語（見原審

卷二第218至219頁）。惟縱林怡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

規定而未親自處理系爭契約簽約事宜，依地政士法第44條第

1項規定，係應予警告或申誡，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並按次連續予以警告或申誡

至改正為止，亦與系爭契約業經兩造合意價金及標的物而已

成立買賣契約無涉。　　

　⑶上訴人辯稱伊不知自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

任，若知，必不同意簽約，故系爭契約尚未成立云云。然價

金及標的物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當事人對該二者意思表示

一致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而前已敘明兩造已就被上訴人

以總價金1,80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乙節達成意思表示一致，

系爭契約即屬成立；至於交付權狀之期限部分，僅涉及上訴

人應否負違約責任而已，與系爭契約之成立要素無關，自不

能以此為由認定系爭契約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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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依系

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0年4月28日

起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

9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前段雖約定：「乙方（指上訴人）

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

士，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見原審卷二第83頁）。惟賣方

仲介即證人黃俊碩於簽約前夕傳送「簽約提醒：…權狀及印

章如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訴人）回來再補」，上訴人

則表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在○○只有台灣的身分

證！」（見原審卷二第171頁），且證人蕭聿津證稱：「本

案簽約當時視訊中上訴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

證明」（見原審卷二第220頁）等語，可見上訴人於簽約時

已表明系爭房地權狀正本放在臺灣，伊身在○○無法當下立

刻交付之情，且被上訴人於存證信函自承：「簽約當下台端

允諾於10月返臺後親自交付權狀正本…」等語（見本院卷第

197頁），顯然知悉上訴人無法於簽約當日交付權狀正本之

事實，並就此無異議而願訂立系爭契約，應認系爭契約第13

條第4項前段之約定乃兩造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未及因應本

件個案事實修改所致，兩造實際上並無受該約款所定期限拘

束之意。

　⒊準此，交付權狀既屬未定期限之義務，惟被上訴人業於110

年10月12日以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

「…請台端儘速處理過戶文件繳交之事宜，並於本信函送達

後5日內回覆本人處理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3

頁），解釋上應含有催告上訴人應於受通知5日內交付權狀

正本之意；該信函固因招領逾期而退回（見本院卷第207

頁），然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兩造所為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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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系爭契約所載聯絡地址為通信地址，如發生無法送達

時，概以郵遞日即110年10月12日視為送達生效日（見原審

卷二第83頁）；是上訴人自送達生效日經5日後即110年10月

18日起，應就交付權狀之義務開始負遲延責任。茲因斟酌上

訴人受新冠疫情影響之回國時程及稅賦問題，兩造已合意系

爭房地交付日延至110年11月等情，業如前述，則上訴人事

後再以疫情嚴峻、母喪為由卸免遲延交付權狀之責，要非可

採。　

　㈢上開違約金性質為何？金額是否過高？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

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

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

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

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

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

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

3項前段係約定：「乙方（指上訴人）若有遲延給付之情

形，如遲延交付證件等，應賠償甲方（指被上訴人）自應給

付之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直

至乙方完全給付時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2頁）；系

爭契約第12條第4項則約定：「本條所定之違約金，並不妨

礙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見原審卷二第82頁），可見遇

有上訴人遲延交付證件之情形時，被上訴人除得請求按日計

罰違約金外，並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實際損害，已將違約金與

其他損害賠償併列，復審諸該條約定意在强制賣方即上訴人

應善盡出賣人之履約義務，該違約金當具有懲罰之性質。

　⒉本件違約金之金額應為若干？上訴人抗辯違約金過高，應予

酌減，是否有理？　

　⑴按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

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

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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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

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係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

點五計罰違約金，則計算後每日違約金額應為9千元（計算

式：1,800萬元×0.5÷1000）。又承前所述，此項違約金之性

質為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之懲罰性違約金，核屬確保債權

效力之強制罰，具有嚇阻賣方惡意違約之目的及作用，買方

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買方所受損

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賣方違約時之一切情狀定之。

參以系爭契約價金高達1,800萬元，倘上訴人如期履行交付

權狀義務，被上訴人即可享有系爭房地過戶完畢後使用收益

之利益；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後迄今全未履行任何出

賣人義務，嗣藉詞系爭契約不成立、曹昌裕未得伊授權而拒

絕履約（見本院卷第254頁）之重大違約情節；109年12月30

日修正之民法第205條「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

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係於110年7月20日施行，如以

每日9千元換算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計算式：（9

千元×365）÷1,800萬元〉；暨考量現今社會經濟狀況、兩造

爭議始末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關於違

約金之約定應酌減為每日7,500元，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⑶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

本，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自1

10年4月28日計算至111年1月24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情，

業經本院認定上訴人應自110年10月18日起負遲延責任，算

至111年1月24日共計99日，並應將違約金酌減至每日7,500

元為適當，則以此計算後，上訴人應給付之違約金數額即為

742,500元（計算式：7,500元×99日)；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

主張，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陳，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74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

5月16日〈被上訴人遷出國外，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3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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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示送達（見原審卷二第57至61頁），經60日即112年5月

15日生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

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

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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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梁惠涓  
訴訟代理人  陳健通  
被 上訴 人  陳玉蓓  
訴訟代理人  陳俊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0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拾肆萬貳仟伍佰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在售屋網站上看見上訴人出售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8樓房屋暨坐落土地應有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地）之銷售廣告，遂委託仲介即訴外人蔡裕翔居間斡旋，嗣接獲通知而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0時至上訴人所委託之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加盟店進行簽約。上訴人雖未於簽約時親自到場，但係由上訴人委託之仲介即訴外人黃俊碩開啟手機視訊功能，經地政士蕭聿津及黃俊碩向上訴人確認同意買賣內容為總價金新臺幣（下同）1,800萬元後，由原審共同被告曹昌裕以上訴人之代理人身分於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上簽名而完成締約。伊已將簽約款180萬元存入履約保證專戶內，詎上訴人於簽約日未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伊再於110年10月12日寄發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應於5日內履行，詎上訴人迄未交付，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上訴人每日應賠償按買賣總價款千分之零點5計算之違約金9千元，而自簽約翌日即110年4月28日起算至111年1月24日止，違約金總額累積已達2,448,000元，爰一部求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全家移居○○多年，乃委請曹昌裕所經營之「好管家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好管家公司）幫忙尋找願以1,8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之買家，嗣曹昌裕向伊表示已與被上訴人約定於110年4月27日談談看，故當日伊係以手機視訊方式了解彼此想法，由於被上訴人所提價金不符伊之期待（伊希望實拿1,800萬元），加上斯時新冠疫情嚴重，何時能回臺灣處理交付權狀等過戶資料之時程難以掌握，為免陷入違約風險，伊當場即向被上訴人表示不願出售，則系爭契約根本未成立。蕭聿津與黃俊碩之證詞相互矛盾，且黃俊碩擅自於伊簽署之授權書上修改授權日期，渠等均明知簽約時伊無法交付所有權狀，為追求業績，在未告知伊未交付所有權狀須自簽約當天開始計罰之情況下，竟讓伊負擔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之責任，足認伊對於系爭契約內容並未達成一致，自不應成立。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伊應將所有權狀交付地政士，性質上屬要物性，伊既然未曾交付所有權狀，則欠缺要物性而契約不成立。蕭聿津於簽約時未提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系爭契約應不成立。又曹昌裕未獲伊授予民法第534條第1款之出售不動產特別代理權，伊亦未出具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授權書予曹昌裕，且曹昌裕未經伊之同意，擅自於110年4月21日簽訂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均對伊不生效力，應由曹昌裕依民法第110條規定自行對被上訴人負責。如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伊之母親於110年9月間過世，又因新冠疫情嚴峻，臺灣遲至111年10月13日始穩健開放邊境，故伊於簽約後不方便立即返回臺灣履約，應自110年11月15日開始起算違約責任方屬合理，違約金顯屬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依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立契約書人之買方簽章欄書寫「陳玉蓓」及蓋有陳玉蓓用印，賣方簽章欄書寫「梁惠涓曹昌裕代」及蓋有曹昌裕用印，簽約日期欄記載110年4月27日；其中第4條第1項約定買賣總價金為1,800萬元，被上訴人應於本契約簽訂之同時給付簽約款180萬元，另於稅捐機關核發稅單後3日內給付完稅款180萬元，系爭房地交付日為110年11月30日，被上訴人應付清尾款或清償貸款；被上訴人已依買賣案件流程表所載日期分3次將共180萬元之簽約款存入履約保證專戶，有系爭契約、買賣案件流程表、本票、簡訊通知等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7至86、87、89、97頁）。
　㈡系爭房地迄今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有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㈢承辦地政士蕭聿津迄未收到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
　㈣上訴人於本案發生期間迄今均居住於○○○○○○○，○○○之時區於110年4月間因應夏令時間而較臺北之時區慢15小時，有○○○時間、2021○○夏令時間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71至275頁）。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蔡裕翔仲介費25萬元（見本院卷第180、209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辯稱系爭契約並未成立、曹昌裕係無權代理伊簽約，伊毋須依系爭契約計罰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買賣者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故價金及標的物，自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苟當事人對此二者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即為成立。經查，兩造係於110年4月27日簽立系爭契約，業已約明買賣標的物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則約定為1,80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親自簽名、上訴人則委由曹昌裕代理簽名於其上（見原審卷二第77至84頁），可徵兩造斯時確有就標的物、價金等買賣契約重要之點予以明確約定而達成意思一致，自堪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
　⒉上訴人雖辯稱伊希望扣除仲介費及稅捐後實拿1,800萬元，兩造就價金數額並未合致，伊已當場以視訊方式表明拒絕出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蕭聿津於原審證稱：110年4月27日簽約當時有和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伊當時有確認視訊的人是不是上訴人本人，是不是有房子要賣、地址為何，相關文件要等上訴人回國才能找到，沒有給代理人曹昌裕，所以確認上訴人何時可以回國；因為屋主人在國外才會簽約當日是110年4月27日，卻把交屋日訂在110年11月30日（見原審卷二第214至215頁）；伊印象中有提到成交價也就是買賣總價額為1,800萬元，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反對，也沒有印象上訴人有表示不願以1,800萬元價格出售，至於實拿價金、稅負，伊沒有印象有提到；伊當時視訊有跟上訴人本人確認買賣價金，且簽約時也有向曹昌裕、黃俊碩確認代理權是否真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6至217頁）。
　⑵證人即賣方仲介黃俊碩於原審證稱：簽約當時有和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是由代書蕭聿津把合約書順一遍念給她聽，過程中問上訴人有無錯誤，當時上訴人表示同意以總價款1,800萬元價格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26至227頁）；並有簽約當時之照片乙張可佐（見原審卷二第75頁）。
　⑶曹昌裕於原審陳稱：上訴人乃伊表姊，簽約當時上訴人在○○，伊沒有報酬代理上訴人賣房子，伊只幫忙到簽約那天為止，剩下是他們自己用視訊談的，在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店談了3個多小時後簽約，後來上訴人自己反悔不賣，才會變成今天這樣子，伊也是受害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4頁）。
　⑷參以上訴人所提LINE群組對話紀錄之截圖，其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下午8時起至9時55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11時起至11時55分止）確實進行多次群組通話、視訊通話（見原審卷二第178至180頁），與上開證人之證述及曹昌裕之陳述互核相符，堪認簽約當時在場人士確實有與上訴人進行視訊通話之事實無訛。至於梁惠涓辯稱證人蕭聿津係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上10時9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下午1時9分）始以自己名義加入上開對話群組，並據此否認有於視訊中見到證人蕭聿津云云（見原審卷二第257至258頁），然證人蕭聿津證稱：伊有點忘記是用誰的手機視訊，當時賣方經紀人黃俊碩說有授權書，賣方代理人曹昌裕也說屋主要賣房子，為求慎重伊還是請賣方提供讓伊與屋主本人通話，是跨海電話視訊，伊跟上訴人對話確認簽約內容細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4頁），可見證人蕭聿津於簽約當時係以他人手機之視訊功能與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此與其後續以自己名義加入群組以便利聯繫付款、過戶及交屋等事宜無關，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⑸綜上可知，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當時確有於視訊中同意以買賣總價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已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地買賣事宜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則曹昌裕據此代理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自難認係悖於上訴人之意思所為，故上訴人辯稱伊已於視訊當下明確表示因價金不符期待而不願出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非能信採。
　⒊上訴人復辯稱曹昌裕最初係以伊代理人身分委託永慶房仲以1,89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43至245頁），嗣伊簽署授權好管家公司以1,850萬元（含4％服務費）出售系爭房地之授權書（見原審卷二第241頁）；而「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見原審卷二第187頁）記載總價金1,800萬元、屋主實拿1,770萬元，乃曹昌裕自行與仲介黃俊碩簽立，伊並不知情亦不同意，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經查：
　⑴上訴人起初之委賣價固為1,890萬元或1,850萬元（含4％服務費），惟此並非不可變更，自應以上訴人實際簽約之意思為準。參諸證人黃俊碩於原審證稱：伊在簽約當天上午9點獨自在無人見聞之下有跟上訴人通過電話，上訴人同意系爭變更書所載條件，通完電話不久，買賣雙方、地政士到齊後，伊就以系爭變更書的條件簽署系爭契約成功，買賣雙方合意簽訂的契約總價金1,800萬元，此為買賣雙方外部關係，至於屋主實拿費用及仲介費用的分配，此內部關係則以系爭變更書為依據（見原審卷二第224頁）；系爭契約所載總價金1,800萬元有經過上訴人同意，是在簽約當天稍早約9點半到10點左右，這是伊跟屋主獨自對話，別無他人見聞（見原審卷二第226頁）；伊在簽約當日上午9點多曾與屋主獨自通話時有說明房地合一稅，由於屋主買受持有期間要超過110年10月17日才逾5年，方能使稅金從35％減為20％，故伊協調雙方將交屋日拉到契約所載的110年11月左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1頁）。而上訴人自○○○時間2021年4月26日下午6時起至7時02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9時至10時02分止）確與黃俊碩進行多次群組通話（見原審卷二第173至176頁），核與上開證人黃俊碩所證其於簽約日之9時至10時間，獨自與上訴人通話說明稅務問題，並確認上訴人同意以買賣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等情相符，足認證人黃俊碩前揭所證當可為採。
　⑵證人黃俊碩復結稱：伊於○○○時間2021年4月27日上午8時28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晚間11時28分）傳送檔名「竹城宮崎合約書」之文件（見原審卷二第180頁），即為系爭契約，內容與最終簽約版本相同；伊傳送「竹城宮崎合約書」檔案後，向上訴人解釋稅負問題（按：對話中黃俊碩以總價金1,800萬元分別計算房地合一舊制、新制，賣方所應繳納不同之稅務比例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181至184頁），有獲得上訴人同意，解釋完上開稅負問題後上訴人沒有表示反悔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8至229頁）。可知經黃俊碩傳送系爭契約並以1,800萬元解釋上訴人應負擔之稅額後，確實未見上訴人有何反對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之情事，益徵證人黃俊碩之證述確屬真實，則上訴人辯稱其出售條件為實拿1,800萬元，其並未同意系爭變更書之買賣條件云云，礙難採認。
　⒋上訴人再辯稱：出售系爭房地屬於民法第534條第1款需授與特別代理權之事項，且必須具備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方屬有效之授權，曹昌裕在未能獲得特別代理權之前提下仍自行與被上訴人簽約，應自負其責云云，經查：
　⑴按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雖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然不動產之出賣仍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4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531條規定，前揭特別之授權，包括處理權之授與，及代理權之授與。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特別授權之委託書「應載明委託事項及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權利之坐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觀諸被上訴人所提授權書（下稱系爭授權書），其中授權人為上訴人，代理人為曹昌裕，除已載明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權利之坐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外，「授權事項」並記載「⒈出售不動產時，就買賣事實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事宜。⒉代理人就本買賣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⒌授權期間至110年12月30日」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已合於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之要件，且曹昌裕代理上訴人簽署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行為，亦與系爭授權書所授權之事項相符，堪認上訴人已有委任授權曹昌裕得進行民法第534條第1款之系爭房地出賣行為。
　⑵又證人黃俊碩於原審結稱：直至簽約前，伊有跟上訴人通電話確認她是否以1,800萬元出售，含服務費30萬元，上訴人表示同意，伊有額外補了永慶授權書（即系爭授權書），內容是上訴人授權給曹昌裕（見原審卷二第222頁）；系爭授權書是上訴人出具的最終版本（見原審卷二第224頁）。參以上訴人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間7時23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10時23分）表示「曹先生到了嗎？我先生現在正在傳授權書給您」、「3分鐘」、「已經送過去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7頁），可見上訴人於簽約前夕確實傳送系爭授權書予黃俊碩，其上既明載「代理人就本買賣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之字樣，堪認系爭授權書業經上訴人同意而有授予特別代理權予曹昌裕於系爭契約上簽章甚明。
　⑶至於上訴人辯稱系爭授權書遭黃俊碩擅自修改，不得以之作為伊有授權曹昌裕簽約之憑據云云。經查，上訴人不爭執系爭授權書上「梁惠涓」乃伊所親簽（見本院卷第181頁），且證人黃俊碩證稱：伊把系爭授權書電子檔傳給上訴人，她回傳的是伊手上這份有部分空白的，空白部分在簽約時填寫，並修改授權日期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3頁）；而證人黃俊碩提出由上訴人填寫之授權書（下稱原授權書，見原審卷二第251頁），相較於系爭授權書而言，僅有「原授權書之授權期間至110年9月30日、系爭授權書之授權期間至110年12月30日」、「原授權書未填載作成日期、系爭授權書填載作成日期110年4月27日」、「原授權書未填載曹昌裕生日及身分證字號、系爭授權書已填載曹昌裕生日及身分證字號」等3處不同，揆諸系爭契約之簽約日為110年4月27日，與上開3處之修改內容均無關連，不影響上訴人於簽約當日確實有特別委任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約之認定，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⑷另就上訴人辯稱必須具備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方屬有效之授權乙節，觀諸證人蕭聿津於原審證稱：若所有權人在過戶前能回到臺灣提供過戶文件，經地政機關確認，一樣可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簽約當時視訊中上訴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證明，因為要讓她回國，所以我們才把交屋日延後到這麼久之後，因為當時疫情，回國時間要再安排。通常百分之80的案件都是在簽約後1個半月至兩個月內完成移轉登記後再交屋，所以本案是因為上開特殊情況才會把交屋日拉在這麼久之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而上訴人所提花蓮地政事務所登記課資料，關於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簽證，用途乃「授權國內親友辦理『買賣登記』」（見原審卷二第145頁），核與證人蕭聿津之證述內容並無矛盾；再者，證人黃俊碩曾傳送「簽約提醒：…權狀及印章如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訴人）回來再補」，上訴人則表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在○○只有台灣的身分證！你可以把授權書在傳到我的郵箱地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1頁），益徵證人蕭聿津之證述真實可信。復觀諸系爭授權書之「授權事項」，並未授權曹昌裕辦理系爭房地「過戶登記」事宜，而僅授權其「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是本件於110年4月27日簽署系爭契約時，上訴人僅授權曹昌裕簽署系爭契約，並未併同授權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人自毋庸出具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無礙於曹昌裕乃有權代理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之認定，上訴人上開所辯亦非可採。
　⑸準此，上訴人確有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署系爭契約，故其辯稱曹昌裕乃無權代理而應依民法110條規定自負契約責任云云，非為可採。
　⒌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契約屬要物性質，且蕭聿津於簽約時未提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又伊已有告知權狀需返臺尋找後始能交付之情，若伊知悉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任，伊必不同意簽約，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經查：
　⑴所謂要物契約，乃以物之交付為該契約之成立要件，即指契約成立以特定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其目的在於使當事人對於契約成立更為謹慎，是契約約定之標的物未交付以前，契約不成立。而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係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辦竣登記後，甲方（指被上訴人）未履行本契約全部義務，不得領回權利書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3頁），旨在要求上訴人應交付權狀以俾完成其身為出賣人應負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核無以權狀之交付為系爭契約成立要件之意，是系爭契約並非要物性質，權狀是否交付與系爭契約是否成立無關，上訴人所辯，並非有據。
　⑵又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地政士法第17條定有明文。查證人蕭聿津固證稱：永慶的特約很難取得，伊其他代書都是用複代理人的方式掛在主代書林怡名下，伊當時跟林怡是同一事務所，他是主代書，伊簽約當天沒有出具林怡地政士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8至219頁）。惟縱林怡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而未親自處理系爭契約簽約事宜，依地政士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係應予警告或申誡，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並按次連續予以警告或申誡至改正為止，亦與系爭契約業經兩造合意價金及標的物而已成立買賣契約無涉。　　
　⑶上訴人辯稱伊不知自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任，若知，必不同意簽約，故系爭契約尚未成立云云。然價金及標的物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當事人對該二者意思表示一致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而前已敘明兩造已就被上訴人以總價金1,80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乙節達成意思表示一致，系爭契約即屬成立；至於交付權狀之期限部分，僅涉及上訴人應否負違約責任而已，與系爭契約之成立要素無關，自不能以此為由認定系爭契約尚未成立。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0年4月28日起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前段雖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見原審卷二第83頁）。惟賣方仲介即證人黃俊碩於簽約前夕傳送「簽約提醒：…權狀及印章如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訴人）回來再補」，上訴人則表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在○○只有台灣的身分證！」（見原審卷二第171頁），且證人蕭聿津證稱：「本案簽約當時視訊中上訴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證明」（見原審卷二第220頁）等語，可見上訴人於簽約時已表明系爭房地權狀正本放在臺灣，伊身在○○無法當下立刻交付之情，且被上訴人於存證信函自承：「簽約當下台端允諾於10月返臺後親自交付權狀正本…」等語（見本院卷第197頁），顯然知悉上訴人無法於簽約當日交付權狀正本之事實，並就此無異議而願訂立系爭契約，應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前段之約定乃兩造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未及因應本件個案事實修改所致，兩造實際上並無受該約款所定期限拘束之意。
　⒊準此，交付權狀既屬未定期限之義務，惟被上訴人業於110年10月12日以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請台端儘速處理過戶文件繳交之事宜，並於本信函送達後5日內回覆本人處理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3頁），解釋上應含有催告上訴人應於受通知5日內交付權狀正本之意；該信函固因招領逾期而退回（見本院卷第207頁），然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兩造所為之通知應以系爭契約所載聯絡地址為通信地址，如發生無法送達時，概以郵遞日即110年10月12日視為送達生效日（見原審卷二第83頁）；是上訴人自送達生效日經5日後即110年10月18日起，應就交付權狀之義務開始負遲延責任。茲因斟酌上訴人受新冠疫情影響之回國時程及稅賦問題，兩造已合意系爭房地交付日延至110年11月等情，業如前述，則上訴人事後再以疫情嚴峻、母喪為由卸免遲延交付權狀之責，要非可採。　
　㈢上開違約金性質為何？金額是否過高？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係約定：「乙方（指上訴人）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等，應賠償甲方（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之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直至乙方完全給付時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2頁）；系爭契約第12條第4項則約定：「本條所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見原審卷二第82頁），可見遇有上訴人遲延交付證件之情形時，被上訴人除得請求按日計罰違約金外，並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實際損害，已將違約金與其他損害賠償併列，復審諸該條約定意在强制賣方即上訴人應善盡出賣人之履約義務，該違約金當具有懲罰之性質。
　⒉本件違約金之金額應為若干？上訴人抗辯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有理？　
　⑴按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係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罰違約金，則計算後每日違約金額應為9千元（計算式：1,800萬元×0.5÷1000）。又承前所述，此項違約金之性質為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之懲罰性違約金，核屬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嚇阻賣方惡意違約之目的及作用，買方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買方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賣方違約時之一切情狀定之。參以系爭契約價金高達1,800萬元，倘上訴人如期履行交付權狀義務，被上訴人即可享有系爭房地過戶完畢後使用收益之利益；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後迄今全未履行任何出賣人義務，嗣藉詞系爭契約不成立、曹昌裕未得伊授權而拒絕履約（見本院卷第254頁）之重大違約情節；109年12月30日修正之民法第205條「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係於110年7月20日施行，如以每日9千元換算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計算式：（9千元×365）÷1,800萬元〉；暨考量現今社會經濟狀況、兩造爭議始末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關於違約金之約定應酌減為每日7,500元，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⑶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自110年4月28日計算至111年1月24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情，業經本院認定上訴人應自110年10月18日起負遲延責任，算至111年1月24日共計99日，並應將違約金酌減至每日7,500元為適當，則以此計算後，上訴人應給付之違約金數額即為742,500元（計算式：7,500元×99日)；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主張，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陳，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74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16日〈被上訴人遷出國外，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3月16日公示送達（見原審卷二第57至61頁），經60日即112年5月15日生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梁惠涓  
訴訟代理人  陳健通  
被 上訴 人  陳玉蓓  
訴訟代理人  陳俊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0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0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拾肆萬貳仟伍佰元本息，及
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
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在售屋網站上看見上訴人出售其所有門牌
    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8樓房屋暨坐落土地應有部分（下
    合稱系爭房地）之銷售廣告，遂委託仲介即訴外人蔡裕翔居
    間斡旋，嗣接獲通知而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0時至上訴人所
    委託之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加盟店進行簽約。上訴人雖未於簽
    約時親自到場，但係由上訴人委託之仲介即訴外人黃俊碩開
    啟手機視訊功能，經地政士蕭聿津及黃俊碩向上訴人確認同
    意買賣內容為總價金新臺幣（下同）1,800萬元後，由原審
    共同被告曹昌裕以上訴人之代理人身分於買賣契約書（下稱
    系爭契約）上簽名而完成締約。伊已將簽約款180萬元存入
    履約保證專戶內，詎上訴人於簽約日未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狀
    交付承辦地政士，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伊再
    於110年10月12日寄發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函催告上
    訴人應於5日內履行，詎上訴人迄未交付，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3項約定，上訴人每日應賠償按買賣總價款千分之零點5
    計算之違約金9千元，而自簽約翌日即110年4月28日起算至1
    11年1月24日止，違約金總額累積已達2,448,000元，爰一部
    求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就此部
    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
    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
    ）。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全家移居○○多年，乃委請曹昌裕所經營之「
    好管家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好管家公司）幫忙尋
    找願以1,8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之買家，嗣曹昌裕向伊表示
    已與被上訴人約定於110年4月27日談談看，故當日伊係以手
    機視訊方式了解彼此想法，由於被上訴人所提價金不符伊之
    期待（伊希望實拿1,800萬元），加上斯時新冠疫情嚴重，
    何時能回臺灣處理交付權狀等過戶資料之時程難以掌握，為
    免陷入違約風險，伊當場即向被上訴人表示不願出售，則系
    爭契約根本未成立。蕭聿津與黃俊碩之證詞相互矛盾，且黃
    俊碩擅自於伊簽署之授權書上修改授權日期，渠等均明知簽
    約時伊無法交付所有權狀，為追求業績，在未告知伊未交付
    所有權狀須自簽約當天開始計罰之情況下，竟讓伊負擔違反
    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之責任，足認伊對於系爭契約內
    容並未達成一致，自不應成立。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
    伊應將所有權狀交付地政士，性質上屬要物性，伊既然未曾
    交付所有權狀，則欠缺要物性而契約不成立。蕭聿津於簽約
    時未提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反地政士
    法第17條規定，系爭契約應不成立。又曹昌裕未獲伊授予民
    法第534條第1款之出售不動產特別代理權，伊亦未出具經駐
    外使館認證之授權書予曹昌裕，且曹昌裕未經伊之同意，擅
    自於110年4月21日簽訂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均對伊不生效
    力，應由曹昌裕依民法第110條規定自行對被上訴人負責。
    如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伊之母親於110年9月間過世，又因
    新冠疫情嚴峻，臺灣遲至111年10月13日始穩健開放邊境，
    故伊於簽約後不方便立即返回臺灣履約，應自110年11月15
    日開始起算違約責任方屬合理，違約金顯屬過高，應予酌減
    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
    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依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立契約書人之買方簽章欄書寫
    「陳玉蓓」及蓋有陳玉蓓用印，賣方簽章欄書寫「梁惠涓曹
    昌裕代」及蓋有曹昌裕用印，簽約日期欄記載110年4月27日
    ；其中第4條第1項約定買賣總價金為1,800萬元，被上訴人
    應於本契約簽訂之同時給付簽約款180萬元，另於稅捐機關
    核發稅單後3日內給付完稅款180萬元，系爭房地交付日為11
    0年11月30日，被上訴人應付清尾款或清償貸款；被上訴人
    已依買賣案件流程表所載日期分3次將共180萬元之簽約款存
    入履約保證專戶，有系爭契約、買賣案件流程表、本票、簡
    訊通知等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7至86、87、89、97頁
    ）。
　㈡系爭房地迄今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有登記謄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㈢承辦地政士蕭聿津迄未收到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
　㈣上訴人於本案發生期間迄今均居住於○○○○○○○，○○○之時區於1
    10年4月間因應夏令時間而較臺北之時區慢15小時，有○○○時
    間、2021○○夏令時間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71至275
    頁）。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蔡裕翔仲介費25萬元（見本院卷第180、209
    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辯稱系爭契約並未成立、曹昌裕係無權代理伊簽約，
    伊毋須依系爭契約計罰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買賣者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
    ，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
    。是以，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故價金及標的
    物，自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苟當事人對此二者意思表示一
    致，買賣契約即為成立。經查，兩造係於110年4月27日簽立
    系爭契約，業已約明買賣標的物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則約
    定為1,80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親自簽名、上訴人則委由曹
    昌裕代理簽名於其上（見原審卷二第77至84頁），可徵兩造
    斯時確有就標的物、價金等買賣契約重要之點予以明確約定
    而達成意思一致，自堪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
　⒉上訴人雖辯稱伊希望扣除仲介費及稅捐後實拿1,800萬元，兩
    造就價金數額並未合致，伊已當場以視訊方式表明拒絕出售
    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蕭聿津於原審證稱：110年4月27日簽約當
    時有和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伊當時有確認視訊的人是不是
    上訴人本人，是不是有房子要賣、地址為何，相關文件要等
    上訴人回國才能找到，沒有給代理人曹昌裕，所以確認上訴
    人何時可以回國；因為屋主人在國外才會簽約當日是110年4
    月27日，卻把交屋日訂在110年11月30日（見原審卷二第214
    至215頁）；伊印象中有提到成交價也就是買賣總價額為1,8
    00萬元，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反對，也沒有印象上訴人有表示
    不願以1,800萬元價格出售，至於實拿價金、稅負，伊沒有
    印象有提到；伊當時視訊有跟上訴人本人確認買賣價金，且
    簽約時也有向曹昌裕、黃俊碩確認代理權是否真實等語（見
    原審卷二第216至217頁）。
　⑵證人即賣方仲介黃俊碩於原審證稱：簽約當時有和上訴人進
    行電話視訊，是由代書蕭聿津把合約書順一遍念給她聽，過
    程中問上訴人有無錯誤，當時上訴人表示同意以總價款1,80
    0萬元價格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26至227頁）；並
    有簽約當時之照片乙張可佐（見原審卷二第75頁）。
　⑶曹昌裕於原審陳稱：上訴人乃伊表姊，簽約當時上訴人在○○
    ，伊沒有報酬代理上訴人賣房子，伊只幫忙到簽約那天為止
    ，剩下是他們自己用視訊談的，在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店談了
    3個多小時後簽約，後來上訴人自己反悔不賣，才會變成今
    天這樣子，伊也是受害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4頁）。
　⑷參以上訴人所提LINE群組對話紀錄之截圖，其於○○○時間2021
    年4月26日下午8時起至9時55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
    日上午11時起至11時55分止）確實進行多次群組通話、視訊
    通話（見原審卷二第178至180頁），與上開證人之證述及曹
    昌裕之陳述互核相符，堪認簽約當時在場人士確實有與上訴
    人進行視訊通話之事實無訛。至於梁惠涓辯稱證人蕭聿津係
    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上10時9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
    月27日下午1時9分）始以自己名義加入上開對話群組，並據
    此否認有於視訊中見到證人蕭聿津云云（見原審卷二第257
    至258頁），然證人蕭聿津證稱：伊有點忘記是用誰的手機
    視訊，當時賣方經紀人黃俊碩說有授權書，賣方代理人曹昌
    裕也說屋主要賣房子，為求慎重伊還是請賣方提供讓伊與屋
    主本人通話，是跨海電話視訊，伊跟上訴人對話確認簽約內
    容細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4頁），可見證人蕭聿津於簽
    約當時係以他人手機之視訊功能與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此
    與其後續以自己名義加入群組以便利聯繫付款、過戶及交屋
    等事宜無關，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⑸綜上可知，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當時確有於視訊中同
    意以買賣總價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已與被上訴人就系
    爭房地買賣事宜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則曹昌裕據此代理上訴
    人簽署系爭契約，自難認係悖於上訴人之意思所為，故上訴
    人辯稱伊已於視訊當下明確表示因價金不符期待而不願出售
    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非能信採。
　⒊上訴人復辯稱曹昌裕最初係以伊代理人身分委託永慶房仲以1
    ,89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43至245頁），嗣伊
    簽署授權好管家公司以1,850萬元（含4％服務費）出售系爭
    房地之授權書（見原審卷二第241頁）；而「委託事項變更
    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見原審卷二第187頁）記載總
    價金1,800萬元、屋主實拿1,770萬元，乃曹昌裕自行與仲介
    黃俊碩簽立，伊並不知情亦不同意，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
    云，經查：
　⑴上訴人起初之委賣價固為1,890萬元或1,850萬元（含4％服務
    費），惟此並非不可變更，自應以上訴人實際簽約之意思為
    準。參諸證人黃俊碩於原審證稱：伊在簽約當天上午9點獨
    自在無人見聞之下有跟上訴人通過電話，上訴人同意系爭變
    更書所載條件，通完電話不久，買賣雙方、地政士到齊後，
    伊就以系爭變更書的條件簽署系爭契約成功，買賣雙方合意
    簽訂的契約總價金1,800萬元，此為買賣雙方外部關係，至
    於屋主實拿費用及仲介費用的分配，此內部關係則以系爭變
    更書為依據（見原審卷二第224頁）；系爭契約所載總價金1
    ,800萬元有經過上訴人同意，是在簽約當天稍早約9點半到1
    0點左右，這是伊跟屋主獨自對話，別無他人見聞（見原審
    卷二第226頁）；伊在簽約當日上午9點多曾與屋主獨自通話
    時有說明房地合一稅，由於屋主買受持有期間要超過110年1
    0月17日才逾5年，方能使稅金從35％減為20％，故伊協調雙方
    將交屋日拉到契約所載的110年11月左右等語（見原審卷二
    第231頁）。而上訴人自○○○時間2021年4月26日下午6時起至
    7時02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9時至10時02分止
    ）確與黃俊碩進行多次群組通話（見原審卷二第173至176頁
    ），核與上開證人黃俊碩所證其於簽約日之9時至10時間，
    獨自與上訴人通話說明稅務問題，並確認上訴人同意以買賣
    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等情相符，足認證人黃俊碩前揭所證
    當可為採。
　⑵證人黃俊碩復結稱：伊於○○○時間2021年4月27日上午8時28分
    （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晚間11時28分）傳送檔名「竹城
    宮崎合約書」之文件（見原審卷二第180頁），即為系爭契
    約，內容與最終簽約版本相同；伊傳送「竹城宮崎合約書」
    檔案後，向上訴人解釋稅負問題（按：對話中黃俊碩以總價
    金1,800萬元分別計算房地合一舊制、新制，賣方所應繳納
    不同之稅務比例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181至184頁），有獲
    得上訴人同意，解釋完上開稅負問題後上訴人沒有表示反悔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8至229頁）。可知經黃俊碩傳送系爭
    契約並以1,800萬元解釋上訴人應負擔之稅額後，確實未見
    上訴人有何反對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之情事，益
    徵證人黃俊碩之證述確屬真實，則上訴人辯稱其出售條件為
    實拿1,800萬元，其並未同意系爭變更書之買賣條件云云，
    礙難採認。
　⒋上訴人再辯稱：出售系爭房地屬於民法第534條第1款需授與
    特別代理權之事項，且必須具備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
    方屬有效之授權，曹昌裕在未能獲得特別代理權之前提下仍
    自行與被上訴人簽約，應自負其責云云，經查：
　⑴按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雖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然不動
    產之出賣仍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4條第1款定有明文。
    而依民法第531條規定，前揭特別之授權，包括處理權之授
    與，及代理權之授與。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特別
    授權之委託書「應載明委託事項及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
    物權利之坐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觀諸被上訴人所
    提授權書（下稱系爭授權書），其中授權人為上訴人，代理
    人為曹昌裕，除已載明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權利之坐
    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外，「授權事項」並記載「⒈出
    售不動產時，就買賣事實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事宜。⒉代理
    人就本買賣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⒌授權期間至
    110年12月30日」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已合於土
    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之要件，且曹昌裕代理上訴人簽署系
    爭房地買賣契約之行為，亦與系爭授權書所授權之事項相符
    ，堪認上訴人已有委任授權曹昌裕得進行民法第534條第1款
    之系爭房地出賣行為。
　⑵又證人黃俊碩於原審結稱：直至簽約前，伊有跟上訴人通電
    話確認她是否以1,800萬元出售，含服務費30萬元，上訴人
    表示同意，伊有額外補了永慶授權書（即系爭授權書），內
    容是上訴人授權給曹昌裕（見原審卷二第222頁）；系爭授
    權書是上訴人出具的最終版本（見原審卷二第224頁）。參
    以上訴人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間7時23分（即臺灣時
    間110年4月27日上午10時23分）表示「曹先生到了嗎？我先
    生現在正在傳授權書給您」、「3分鐘」、「已經送過去了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7頁），可見上訴人於簽約前夕確
    實傳送系爭授權書予黃俊碩，其上既明載「代理人就本買賣
    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之字樣，堪認系爭授權書
    業經上訴人同意而有授予特別代理權予曹昌裕於系爭契約上
    簽章甚明。
　⑶至於上訴人辯稱系爭授權書遭黃俊碩擅自修改，不得以之作
    為伊有授權曹昌裕簽約之憑據云云。經查，上訴人不爭執系
    爭授權書上「梁惠涓」乃伊所親簽（見本院卷第181頁），
    且證人黃俊碩證稱：伊把系爭授權書電子檔傳給上訴人，她
    回傳的是伊手上這份有部分空白的，空白部分在簽約時填寫
    ，並修改授權日期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3頁）；而證人黃
    俊碩提出由上訴人填寫之授權書（下稱原授權書，見原審卷
    二第251頁），相較於系爭授權書而言，僅有「原授權書之
    授權期間至110年9月30日、系爭授權書之授權期間至110年1
    2月30日」、「原授權書未填載作成日期、系爭授權書填載
    作成日期110年4月27日」、「原授權書未填載曹昌裕生日及
    身分證字號、系爭授權書已填載曹昌裕生日及身分證字號」
    等3處不同，揆諸系爭契約之簽約日為110年4月27日，與上
    開3處之修改內容均無關連，不影響上訴人於簽約當日確實
    有特別委任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約之認定，是上訴人此部分所
    辯，並非可採。
　⑷另就上訴人辯稱必須具備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方屬
    有效之授權乙節，觀諸證人蕭聿津於原審證稱：若所有權人
    在過戶前能回到臺灣提供過戶文件，經地政機關確認，一樣
    可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簽約當時視訊中上訴
    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證明，因為要讓她回國
    ，所以我們才把交屋日延後到這麼久之後，因為當時疫情，
    回國時間要再安排。通常百分之80的案件都是在簽約後1個
    半月至兩個月內完成移轉登記後再交屋，所以本案是因為上
    開特殊情況才會把交屋日拉在這麼久之後等語（見原審卷二
    第219至220頁）；而上訴人所提花蓮地政事務所登記課資料
    ，關於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簽證，用途乃「授權國內
    親友辦理『買賣登記』」（見原審卷二第145頁），核與證人
    蕭聿津之證述內容並無矛盾；再者，證人黃俊碩曾傳送「簽
    約提醒：…權狀及印章如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訴人）
    回來再補」，上訴人則表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在○○只
    有台灣的身分證！你可以把授權書在傳到我的郵箱地址」等
    語（見原審卷二第171頁），益徵證人蕭聿津之證述真實可
    信。復觀諸系爭授權書之「授權事項」，並未授權曹昌裕辦
    理系爭房地「過戶登記」事宜，而僅授權其「簽訂不動產書
    面契約」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是本件於110年4月
    27日簽署系爭契約時，上訴人僅授權曹昌裕簽署系爭契約，
    並未併同授權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人自毋庸
    出具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無礙於曹昌裕乃有權代
    理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之認定，上訴人上開所辯亦非可採。
　⑸準此，上訴人確有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署系爭契約，故其辯稱
    曹昌裕乃無權代理而應依民法110條規定自負契約責任云云
    ，非為可採。
　⒌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契約屬要物性質，且蕭聿津於簽約時未提
    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反地政士法第17
    條規定，又伊已有告知權狀需返臺尋找後始能交付之情，若
    伊知悉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任，伊必不同
    意簽約，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經查：
　⑴所謂要物契約，乃以物之交付為該契約之成立要件，即指契
    約成立以特定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其目的在於使當事人對
    於契約成立更為謹慎，是契約約定之標的物未交付以前，契
    約不成立。而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係約定：「乙方（指上
    訴人）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
    地政士，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辦竣登記後，甲方（指被上
    訴人）未履行本契約全部義務，不得領回權利書狀」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83頁），旨在要求上訴人應交付權狀以俾完成
    其身為出賣人應負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核無以
    權狀之交付為系爭契約成立要件之意，是系爭契約並非要物
    性質，權狀是否交付與系爭契約是否成立無關，上訴人所辯
    ，並非有據。
　⑵又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
    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地政
    士法第17條定有明文。查證人蕭聿津固證稱：永慶的特約很
    難取得，伊其他代書都是用複代理人的方式掛在主代書林怡
    名下，伊當時跟林怡是同一事務所，他是主代書，伊簽約當
    天沒有出具林怡地政士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等語（見原審
    卷二第218至219頁）。惟縱林怡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
    規定而未親自處理系爭契約簽約事宜，依地政士法第44條第
    1項規定，係應予警告或申誡，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
    改正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並按次連續予以警告或申誡
    至改正為止，亦與系爭契約業經兩造合意價金及標的物而已
    成立買賣契約無涉。　　
　⑶上訴人辯稱伊不知自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
    任，若知，必不同意簽約，故系爭契約尚未成立云云。然價
    金及標的物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當事人對該二者意思表示
    一致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而前已敘明兩造已就被上訴人
    以總價金1,80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乙節達成意思表示一致，
    系爭契約即屬成立；至於交付權狀之期限部分，僅涉及上訴
    人應否負違約責任而已，與系爭契約之成立要素無關，自不
    能以此為由認定系爭契約尚未成立。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依系
    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0年4月28日
    起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
    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前段雖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於
    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
    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見原審卷二第83頁）。惟賣方仲介
    即證人黃俊碩於簽約前夕傳送「簽約提醒：…權狀及印章如
    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訴人）回來再補」，上訴人則表
    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在○○只有台灣的身分證！」（見
    原審卷二第171頁），且證人蕭聿津證稱：「本案簽約當時
    視訊中上訴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證明」（見
    原審卷二第220頁）等語，可見上訴人於簽約時已表明系爭
    房地權狀正本放在臺灣，伊身在○○無法當下立刻交付之情，
    且被上訴人於存證信函自承：「簽約當下台端允諾於10月返
    臺後親自交付權狀正本…」等語（見本院卷第197頁），顯然
    知悉上訴人無法於簽約當日交付權狀正本之事實，並就此無
    異議而願訂立系爭契約，應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前段之
    約定乃兩造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未及因應本件個案事實修改
    所致，兩造實際上並無受該約款所定期限拘束之意。
　⒊準此，交付權狀既屬未定期限之義務，惟被上訴人業於110年
    10月12日以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
    請台端儘速處理過戶文件繳交之事宜，並於本信函送達後5
    日內回覆本人處理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3頁），
    解釋上應含有催告上訴人應於受通知5日內交付權狀正本之
    意；該信函固因招領逾期而退回（見本院卷第207頁），然
    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兩造所為之通知應以系爭
    契約所載聯絡地址為通信地址，如發生無法送達時，概以郵
    遞日即110年10月12日視為送達生效日（見原審卷二第83頁
    ）；是上訴人自送達生效日經5日後即110年10月18日起，應
    就交付權狀之義務開始負遲延責任。茲因斟酌上訴人受新冠
    疫情影響之回國時程及稅賦問題，兩造已合意系爭房地交付
    日延至110年11月等情，業如前述，則上訴人事後再以疫情
    嚴峻、母喪為由卸免遲延交付權狀之責，要非可採。　
　㈢上開違約金性質為何？金額是否過高？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
    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
    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
    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
    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
    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
    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
    3項前段係約定：「乙方（指上訴人）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
    ，如遲延交付證件等，應賠償甲方（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
    之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直至
    乙方完全給付時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2頁）；系爭
    契約第12條第4項則約定：「本條所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見原審卷二第82頁），可見遇有
    上訴人遲延交付證件之情形時，被上訴人除得請求按日計罰
    違約金外，並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實際損害，已將違約金與其
    他損害賠償併列，復審諸該條約定意在强制賣方即上訴人應
    善盡出賣人之履約義務，該違約金當具有懲罰之性質。
　⒉本件違約金之金額應為若干？上訴人抗辯違約金過高，應予
    酌減，是否有理？　
　⑴按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
    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
    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
    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
    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係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
    五計罰違約金，則計算後每日違約金額應為9千元（計算式
    ：1,800萬元×0.5÷1000）。又承前所述，此項違約金之性質
    為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之懲罰性違約金，核屬確保債權效
    力之強制罰，具有嚇阻賣方惡意違約之目的及作用，買方無
    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買方所受損害
    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賣方違約時之一切情狀定之。參
    以系爭契約價金高達1,800萬元，倘上訴人如期履行交付權
    狀義務，被上訴人即可享有系爭房地過戶完畢後使用收益之
    利益；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後迄今全未履行任何出賣
    人義務，嗣藉詞系爭契約不成立、曹昌裕未得伊授權而拒絕
    履約（見本院卷第254頁）之重大違約情節；109年12月30日
    修正之民法第205條「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
    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係於110年7月20日施行，如以每日
    9千元換算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計算式：（9千元×36
    5）÷1,800萬元〉；暨考量現今社會經濟狀況、兩造爭議始末
    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關於違約金之約
    定應酌減為每日7,500元，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⑶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
    ，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自110
    年4月28日計算至111年1月24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情，業
    經本院認定上訴人應自110年10月18日起負遲延責任，算至1
    11年1月24日共計99日，並應將違約金酌減至每日7,500元為
    適當，則以此計算後，上訴人應給付之違約金數額即為742,
    500元（計算式：7,500元×99日)；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主張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陳，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74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
    5月16日〈被上訴人遷出國外，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3月16日
    公示送達（見原審卷二第57至61頁），經60日即112年5月15
    日生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
    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
    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
    ，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66號
上  訴  人  梁惠涓  
訴訟代理人  陳健通  
被 上訴 人  陳玉蓓  
訴訟代理人  陳俊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0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柒拾肆萬貳仟伍佰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在售屋網站上看見上訴人出售其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8樓房屋暨坐落土地應有部分（下合稱系爭房地）之銷售廣告，遂委託仲介即訴外人蔡裕翔居間斡旋，嗣接獲通知而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0時至上訴人所委託之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加盟店進行簽約。上訴人雖未於簽約時親自到場，但係由上訴人委託之仲介即訴外人黃俊碩開啟手機視訊功能，經地政士蕭聿津及黃俊碩向上訴人確認同意買賣內容為總價金新臺幣（下同）1,800萬元後，由原審共同被告曹昌裕以上訴人之代理人身分於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上簽名而完成締約。伊已將簽約款180萬元存入履約保證專戶內，詎上訴人於簽約日未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已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伊再於110年10月12日寄發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應於5日內履行，詎上訴人迄未交付，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上訴人每日應賠償按買賣總價款千分之零點5計算之違約金9千元，而自簽約翌日即110年4月28日起算至111年1月24日止，違約金總額累積已達2,448,000元，爰一部求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1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請求未據其提起上訴，而未繫屬於本院，茲不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全家移居○○多年，乃委請曹昌裕所經營之「好管家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好管家公司）幫忙尋找願以1,8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之買家，嗣曹昌裕向伊表示已與被上訴人約定於110年4月27日談談看，故當日伊係以手機視訊方式了解彼此想法，由於被上訴人所提價金不符伊之期待（伊希望實拿1,800萬元），加上斯時新冠疫情嚴重，何時能回臺灣處理交付權狀等過戶資料之時程難以掌握，為免陷入違約風險，伊當場即向被上訴人表示不願出售，則系爭契約根本未成立。蕭聿津與黃俊碩之證詞相互矛盾，且黃俊碩擅自於伊簽署之授權書上修改授權日期，渠等均明知簽約時伊無法交付所有權狀，為追求業績，在未告知伊未交付所有權狀須自簽約當天開始計罰之情況下，竟讓伊負擔違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之責任，足認伊對於系爭契約內容並未達成一致，自不應成立。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伊應將所有權狀交付地政士，性質上屬要物性，伊既然未曾交付所有權狀，則欠缺要物性而契約不成立。蕭聿津於簽約時未提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系爭契約應不成立。又曹昌裕未獲伊授予民法第534條第1款之出售不動產特別代理權，伊亦未出具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授權書予曹昌裕，且曹昌裕未經伊之同意，擅自於110年4月21日簽訂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均對伊不生效力，應由曹昌裕依民法第110條規定自行對被上訴人負責。如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伊之母親於110年9月間過世，又因新冠疫情嚴峻，臺灣遲至111年10月13日始穩健開放邊境，故伊於簽約後不方便立即返回臺灣履約，應自110年11月15日開始起算違約責任方屬合理，違約金顯屬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依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立契約書人之買方簽章欄書寫「陳玉蓓」及蓋有陳玉蓓用印，賣方簽章欄書寫「梁惠涓曹昌裕代」及蓋有曹昌裕用印，簽約日期欄記載110年4月27日；其中第4條第1項約定買賣總價金為1,800萬元，被上訴人應於本契約簽訂之同時給付簽約款180萬元，另於稅捐機關核發稅單後3日內給付完稅款180萬元，系爭房地交付日為110年11月30日，被上訴人應付清尾款或清償貸款；被上訴人已依買賣案件流程表所載日期分3次將共180萬元之簽約款存入履約保證專戶，有系爭契約、買賣案件流程表、本票、簡訊通知等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77至86、87、89、97頁）。
　㈡系爭房地迄今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有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㈢承辦地政士蕭聿津迄未收到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
　㈣上訴人於本案發生期間迄今均居住於○○○○○○○，○○○之時區於110年4月間因應夏令時間而較臺北之時區慢15小時，有○○○時間、2021○○夏令時間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71至275頁）。
　㈤被上訴人有支付蔡裕翔仲介費25萬元（見本院卷第180、209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辯稱系爭契約並未成立、曹昌裕係無權代理伊簽約，伊毋須依系爭契約計罰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買賣者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34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故價金及標的物，自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苟當事人對此二者意思表示一致，買賣契約即為成立。經查，兩造係於110年4月27日簽立系爭契約，業已約明買賣標的物為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則約定為1,80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親自簽名、上訴人則委由曹昌裕代理簽名於其上（見原審卷二第77至84頁），可徵兩造斯時確有就標的物、價金等買賣契約重要之點予以明確約定而達成意思一致，自堪認系爭契約業已成立。
　⒉上訴人雖辯稱伊希望扣除仲介費及稅捐後實拿1,800萬元，兩造就價金數額並未合致，伊已當場以視訊方式表明拒絕出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云云，惟查：
　⑴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蕭聿津於原審證稱：110年4月27日簽約當時有和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伊當時有確認視訊的人是不是上訴人本人，是不是有房子要賣、地址為何，相關文件要等上訴人回國才能找到，沒有給代理人曹昌裕，所以確認上訴人何時可以回國；因為屋主人在國外才會簽約當日是110年4月27日，卻把交屋日訂在110年11月30日（見原審卷二第214至215頁）；伊印象中有提到成交價也就是買賣總價額為1,800萬元，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反對，也沒有印象上訴人有表示不願以1,800萬元價格出售，至於實拿價金、稅負，伊沒有印象有提到；伊當時視訊有跟上訴人本人確認買賣價金，且簽約時也有向曹昌裕、黃俊碩確認代理權是否真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6至217頁）。
　⑵證人即賣方仲介黃俊碩於原審證稱：簽約當時有和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是由代書蕭聿津把合約書順一遍念給她聽，過程中問上訴人有無錯誤，當時上訴人表示同意以總價款1,800萬元價格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26至227頁）；並有簽約當時之照片乙張可佐（見原審卷二第75頁）。
　⑶曹昌裕於原審陳稱：上訴人乃伊表姊，簽約當時上訴人在○○，伊沒有報酬代理上訴人賣房子，伊只幫忙到簽約那天為止，剩下是他們自己用視訊談的，在永慶房屋林口站前店談了3個多小時後簽約，後來上訴人自己反悔不賣，才會變成今天這樣子，伊也是受害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4頁）。
　⑷參以上訴人所提LINE群組對話紀錄之截圖，其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下午8時起至9時55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11時起至11時55分止）確實進行多次群組通話、視訊通話（見原審卷二第178至180頁），與上開證人之證述及曹昌裕之陳述互核相符，堪認簽約當時在場人士確實有與上訴人進行視訊通話之事實無訛。至於梁惠涓辯稱證人蕭聿津係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上10時9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下午1時9分）始以自己名義加入上開對話群組，並據此否認有於視訊中見到證人蕭聿津云云（見原審卷二第257至258頁），然證人蕭聿津證稱：伊有點忘記是用誰的手機視訊，當時賣方經紀人黃俊碩說有授權書，賣方代理人曹昌裕也說屋主要賣房子，為求慎重伊還是請賣方提供讓伊與屋主本人通話，是跨海電話視訊，伊跟上訴人對話確認簽約內容細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4頁），可見證人蕭聿津於簽約當時係以他人手機之視訊功能與上訴人進行電話視訊，此與其後續以自己名義加入群組以便利聯繫付款、過戶及交屋等事宜無關，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⑸綜上可知，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當時確有於視訊中同意以買賣總價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已與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地買賣事宜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則曹昌裕據此代理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自難認係悖於上訴人之意思所為，故上訴人辯稱伊已於視訊當下明確表示因價金不符期待而不願出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非能信採。
　⒊上訴人復辯稱曹昌裕最初係以伊代理人身分委託永慶房仲以1,89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見原審卷二第243至245頁），嗣伊簽署授權好管家公司以1,850萬元（含4％服務費）出售系爭房地之授權書（見原審卷二第241頁）；而「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見原審卷二第187頁）記載總價金1,800萬元、屋主實拿1,770萬元，乃曹昌裕自行與仲介黃俊碩簽立，伊並不知情亦不同意，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經查：
　⑴上訴人起初之委賣價固為1,890萬元或1,850萬元（含4％服務費），惟此並非不可變更，自應以上訴人實際簽約之意思為準。參諸證人黃俊碩於原審證稱：伊在簽約當天上午9點獨自在無人見聞之下有跟上訴人通過電話，上訴人同意系爭變更書所載條件，通完電話不久，買賣雙方、地政士到齊後，伊就以系爭變更書的條件簽署系爭契約成功，買賣雙方合意簽訂的契約總價金1,800萬元，此為買賣雙方外部關係，至於屋主實拿費用及仲介費用的分配，此內部關係則以系爭變更書為依據（見原審卷二第224頁）；系爭契約所載總價金1,800萬元有經過上訴人同意，是在簽約當天稍早約9點半到10點左右，這是伊跟屋主獨自對話，別無他人見聞（見原審卷二第226頁）；伊在簽約當日上午9點多曾與屋主獨自通話時有說明房地合一稅，由於屋主買受持有期間要超過110年10月17日才逾5年，方能使稅金從35％減為20％，故伊協調雙方將交屋日拉到契約所載的110年11月左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1頁）。而上訴人自○○○時間2021年4月26日下午6時起至7時02分止（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9時至10時02分止）確與黃俊碩進行多次群組通話（見原審卷二第173至176頁），核與上開證人黃俊碩所證其於簽約日之9時至10時間，獨自與上訴人通話說明稅務問題，並確認上訴人同意以買賣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等情相符，足認證人黃俊碩前揭所證當可為採。
　⑵證人黃俊碩復結稱：伊於○○○時間2021年4月27日上午8時28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晚間11時28分）傳送檔名「竹城宮崎合約書」之文件（見原審卷二第180頁），即為系爭契約，內容與最終簽約版本相同；伊傳送「竹城宮崎合約書」檔案後，向上訴人解釋稅負問題（按：對話中黃俊碩以總價金1,800萬元分別計算房地合一舊制、新制，賣方所應繳納不同之稅務比例及費用，見原審卷二第181至184頁），有獲得上訴人同意，解釋完上開稅負問題後上訴人沒有表示反悔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8至229頁）。可知經黃俊碩傳送系爭契約並以1,800萬元解釋上訴人應負擔之稅額後，確實未見上訴人有何反對總價金1,800萬元出售系爭房地之情事，益徵證人黃俊碩之證述確屬真實，則上訴人辯稱其出售條件為實拿1,800萬元，其並未同意系爭變更書之買賣條件云云，礙難採認。
　⒋上訴人再辯稱：出售系爭房地屬於民法第534條第1款需授與特別代理權之事項，且必須具備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方屬有效之授權，曹昌裕在未能獲得特別代理權之前提下仍自行與被上訴人簽約，應自負其責云云，經查：
　⑴按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雖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然不動產之出賣仍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4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531條規定，前揭特別之授權，包括處理權之授與，及代理權之授與。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特別授權之委託書「應載明委託事項及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權利之坐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觀諸被上訴人所提授權書（下稱系爭授權書），其中授權人為上訴人，代理人為曹昌裕，除已載明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權利之坐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外，「授權事項」並記載「⒈出售不動產時，就買賣事實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事宜。⒉代理人就本買賣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⒌授權期間至110年12月30日」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已合於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之要件，且曹昌裕代理上訴人簽署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行為，亦與系爭授權書所授權之事項相符，堪認上訴人已有委任授權曹昌裕得進行民法第534條第1款之系爭房地出賣行為。
　⑵又證人黃俊碩於原審結稱：直至簽約前，伊有跟上訴人通電話確認她是否以1,800萬元出售，含服務費30萬元，上訴人表示同意，伊有額外補了永慶授權書（即系爭授權書），內容是上訴人授權給曹昌裕（見原審卷二第222頁）；系爭授權書是上訴人出具的最終版本（見原審卷二第224頁）。參以上訴人於○○○時間2021年4月26日晚間7時23分（即臺灣時間110年4月27日上午10時23分）表示「曹先生到了嗎？我先生現在正在傳授權書給您」、「3分鐘」、「已經送過去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7頁），可見上訴人於簽約前夕確實傳送系爭授權書予黃俊碩，其上既明載「代理人就本買賣相關文件得代理本人簽署、用印」之字樣，堪認系爭授權書業經上訴人同意而有授予特別代理權予曹昌裕於系爭契約上簽章甚明。
　⑶至於上訴人辯稱系爭授權書遭黃俊碩擅自修改，不得以之作為伊有授權曹昌裕簽約之憑據云云。經查，上訴人不爭執系爭授權書上「梁惠涓」乃伊所親簽（見本院卷第181頁），且證人黃俊碩證稱：伊把系爭授權書電子檔傳給上訴人，她回傳的是伊手上這份有部分空白的，空白部分在簽約時填寫，並修改授權日期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3頁）；而證人黃俊碩提出由上訴人填寫之授權書（下稱原授權書，見原審卷二第251頁），相較於系爭授權書而言，僅有「原授權書之授權期間至110年9月30日、系爭授權書之授權期間至110年12月30日」、「原授權書未填載作成日期、系爭授權書填載作成日期110年4月27日」、「原授權書未填載曹昌裕生日及身分證字號、系爭授權書已填載曹昌裕生日及身分證字號」等3處不同，揆諸系爭契約之簽約日為110年4月27日，與上開3處之修改內容均無關連，不影響上訴人於簽約當日確實有特別委任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約之認定，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⑷另就上訴人辯稱必須具備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方屬有效之授權乙節，觀諸證人蕭聿津於原審證稱：若所有權人在過戶前能回到臺灣提供過戶文件，經地政機關確認，一樣可以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簽約當時視訊中上訴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證明，因為要讓她回國，所以我們才把交屋日延後到這麼久之後，因為當時疫情，回國時間要再安排。通常百分之80的案件都是在簽約後1個半月至兩個月內完成移轉登記後再交屋，所以本案是因為上開特殊情況才會把交屋日拉在這麼久之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而上訴人所提花蓮地政事務所登記課資料，關於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簽證，用途乃「授權國內親友辦理『買賣登記』」（見原審卷二第145頁），核與證人蕭聿津之證述內容並無矛盾；再者，證人黃俊碩曾傳送「簽約提醒：…權狀及印章如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訴人）回來再補」，上訴人則表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在○○只有台灣的身分證！你可以把授權書在傳到我的郵箱地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1頁），益徵證人蕭聿津之證述真實可信。復觀諸系爭授權書之「授權事項」，並未授權曹昌裕辦理系爭房地「過戶登記」事宜，而僅授權其「簽訂不動產書面契約」等語（見原審北院卷第15頁），是本件於110年4月27日簽署系爭契約時，上訴人僅授權曹昌裕簽署系爭契約，並未併同授權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人自毋庸出具經駐外使館認證之海外授權書，無礙於曹昌裕乃有權代理上訴人簽署系爭契約之認定，上訴人上開所辯亦非可採。
　⑸準此，上訴人確有授權曹昌裕代理簽署系爭契約，故其辯稱曹昌裕乃無權代理而應依民法110條規定自負契約責任云云，非為可採。
　⒌上訴人另辯稱系爭契約屬要物性質，且蕭聿津於簽約時未提出地政士林怡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已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又伊已有告知權狀需返臺尋找後始能交付之情，若伊知悉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任，伊必不同意簽約，故系爭契約並未成立云云，經查：
　⑴所謂要物契約，乃以物之交付為該契約之成立要件，即指契約成立以特定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其目的在於使當事人對於契約成立更為謹慎，是契約約定之標的物未交付以前，契約不成立。而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係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辦竣登記後，甲方（指被上訴人）未履行本契約全部義務，不得領回權利書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3頁），旨在要求上訴人應交付權狀以俾完成其身為出賣人應負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核無以權狀之交付為系爭契約成立要件之意，是系爭契約並非要物性質，權狀是否交付與系爭契約是否成立無關，上訴人所辯，並非有據。
　⑵又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地政士法第17條定有明文。查證人蕭聿津固證稱：永慶的特約很難取得，伊其他代書都是用複代理人的方式掛在主代書林怡名下，伊當時跟林怡是同一事務所，他是主代書，伊簽約當天沒有出具林怡地政士之複委任狀供兩造審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8至219頁）。惟縱林怡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而未親自處理系爭契約簽約事宜，依地政士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係應予警告或申誡，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並按次連續予以警告或申誡至改正為止，亦與系爭契約業經兩造合意價金及標的物而已成立買賣契約無涉。　　
　⑶上訴人辯稱伊不知自簽約翌日即應負遲延交付權狀之違約責任，若知，必不同意簽約，故系爭契約尚未成立云云。然價金及標的物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當事人對該二者意思表示一致者，買賣契約即為成立，而前已敘明兩造已就被上訴人以總價金1,80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乙節達成意思表示一致，系爭契約即屬成立；至於交付權狀之期限部分，僅涉及上訴人應否負違約責任而已，與系爭契約之成立要素無關，自不能以此為由認定系爭契約尚未成立。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10年4月28日起算之違約金，是否有理？
　⒈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前段雖約定：「乙方（指上訴人）於簽約時，應將本件買賣不動產之所有權狀交付承辦地政士，並據以辦理相關事宜」（見原審卷二第83頁）。惟賣方仲介即證人黃俊碩於簽約前夕傳送「簽約提醒：…權狀及印章如果沒有的話，等梁姊（指上訴人）回來再補」，上訴人則表示「權狀我們放在台北。我在○○只有台灣的身分證！」（見原審卷二第171頁），且證人蕭聿津證稱：「本案簽約當時視訊中上訴人說她要自己回來臺灣找權狀辦印鑑證明」（見原審卷二第220頁）等語，可見上訴人於簽約時已表明系爭房地權狀正本放在臺灣，伊身在○○無法當下立刻交付之情，且被上訴人於存證信函自承：「簽約當下台端允諾於10月返臺後親自交付權狀正本…」等語（見本院卷第197頁），顯然知悉上訴人無法於簽約當日交付權狀正本之事實，並就此無異議而願訂立系爭契約，應認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前段之約定乃兩造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未及因應本件個案事實修改所致，兩造實際上並無受該約款所定期限拘束之意。
　⒊準此，交付權狀既屬未定期限之義務，惟被上訴人業於110年10月12日以龜山文化郵局第319號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請台端儘速處理過戶文件繳交之事宜，並於本信函送達後5日內回覆本人處理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97至203頁），解釋上應含有催告上訴人應於受通知5日內交付權狀正本之意；該信函固因招領逾期而退回（見本院卷第207頁），然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兩造所為之通知應以系爭契約所載聯絡地址為通信地址，如發生無法送達時，概以郵遞日即110年10月12日視為送達生效日（見原審卷二第83頁）；是上訴人自送達生效日經5日後即110年10月18日起，應就交付權狀之義務開始負遲延責任。茲因斟酌上訴人受新冠疫情影響之回國時程及稅賦問題，兩造已合意系爭房地交付日延至110年11月等情，業如前述，則上訴人事後再以疫情嚴峻、母喪為由卸免遲延交付權狀之責，要非可採。　
　㈢上開違約金性質為何？金額是否過高？　
　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係約定：「乙方（指上訴人）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等，應賠償甲方（指被上訴人）自應給付之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直至乙方完全給付時為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2頁）；系爭契約第12條第4項則約定：「本條所定之違約金，並不妨礙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見原審卷二第82頁），可見遇有上訴人遲延交付證件之情形時，被上訴人除得請求按日計罰違約金外，並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實際損害，已將違約金與其他損害賠償併列，復審諸該條約定意在强制賣方即上訴人應善盡出賣人之履約義務，該違約金當具有懲罰之性質。
　⒉本件違約金之金額應為若干？上訴人抗辯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有理？　
　⑴按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係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罰違約金，則計算後每日違約金額應為9千元（計算式：1,800萬元×0.5÷1000）。又承前所述，此項違約金之性質為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之懲罰性違約金，核屬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嚇阻賣方惡意違約之目的及作用，買方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買方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賣方違約時之一切情狀定之。參以系爭契約價金高達1,800萬元，倘上訴人如期履行交付權狀義務，被上訴人即可享有系爭房地過戶完畢後使用收益之利益；上訴人於110年4月27日簽約後迄今全未履行任何出賣人義務，嗣藉詞系爭契約不成立、曹昌裕未得伊授權而拒絕履約（見本院卷第254頁）之重大違約情節；109年12月30日修正之民法第205條「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係於110年7月20日施行，如以每日9千元換算違約金，相當於年息18.25％〈計算式：（9千元×365）÷1,800萬元〉；暨考量現今社會經濟狀況、兩造爭議始末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關於違約金之約定應酌減為每日7,500元，以兼顧兩造之利益。
　⑶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遲延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正本，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自110年4月28日計算至111年1月24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等情，業經本院認定上訴人應自110年10月18日起負遲延責任，算至111年1月24日共計99日，並應將違約金酌減至每日7,500元為適當，則以此計算後，上訴人應給付之違約金數額即為742,500元（計算式：7,500元×99日)；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主張，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陳，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前段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74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16日〈被上訴人遷出國外，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3月16日公示送達（見原審卷二第57至61頁），經60日即112年5月15日生效〉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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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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